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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：財稅行政、法制、商業行政 

科 目：民法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 

一、甲擬開設旋轉壽司店，而與乙訂立工程契約，由乙負責餐廳裝潢設計工程，其中包含電器設備

與電路鋪設等。乙裝潢完畢後，甲如期開幕，但某日營業中廚房冰箱附近發生火災，造成甲中

度灼傷與嗆傷。鑑定報告認定火災係因乙的電路鋪設有問題，導致電源線短路。試問:甲得否依

契約責任向乙請求賠償其人身損害，其賠償範圈為何？(25 分)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 

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為加害給付（不完全給付）的觀念問題。由於題目僅要求考生回答「人身損害」的賠償範

圍，因此只要對於民法第 227 條之 1 規定的觀念清楚，拿高分非難事。 

《使用法條》或《使用學說》 

民法第 227 條之 1、第 193 條第 1 項、第 195 條第 1 項 

【擬答】 

甲得依契約責任向乙請求賠償其人身損害；其賠償範圈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
題示甲擬開設旋轉壽司店而與乙訂立工程契約，由乙負責餐廳裝潢設計工程，其中包含電器設

備與電路鋪設等。準此事實可知，甲、乙雙方應有效成立承攬契約（第 490 條）。承攬契約生效

後，債務人（承攬人）乙除應依約定完成餐廳裝潢設計、電器設備與電路鋪設外，並應確保其

鋪設電路之安全，其給付始符合債之本旨。 

按民法第 227 條之 1 規定，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，準用第 192 條

至第 195 條及第 197 條之規定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本條規定學說上稱為加害給付。題示乙裝潢

完畢後，甲於某日營業中廚房冰箱附近發生火災，造成甲中度灼傷與嗆傷，且鑑定報告認定火

災係因乙之電路鋪設有問題，導致電源線短路。準此事實可知，乙雖已提出給付，惟因其鋪設

之電路有問題，導致電源線短路而有安全上之瑕疵，故其給付之內容未符合債之本旨，屬於瑕

疵給付（不完全給付），且因瑕疵給付又造成債權人甲中度灼傷與嗆傷，致生身體權之損害而為

加害給付。又該加害給付之瑕疵應可歸責於債務人乙，故甲得請求乙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至於賠償範圈，依民法第 227 條之 1 準用第 193 條第 1 項、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，甲得請求其

因此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，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（第 193 條第 1 項），以及精神或肉體上痛苦

之非財產上損害（第 195 條第 1 項）。 

 

二、甲與乙婚前無任何財產，婚姻關係中育有二子，甲以其工作所得購置房屋一間 A 贈送與乙。多

年後甲乙協議離婚，離婚時甲有存款新臺幣(下同)100 萬元，乙則有房屋 A，價值 700 萬元，此

外，乙於婚姻關係中尚以工作所得購買房屋一間 B，價值 400 萬元。若甲、乙未訂立婚姻財產

制契約，試問：甲得向乙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為何？若甲有債權人丙，在甲不向乙主張剩

餘財產分配權時，丙得否代甲向乙主張？(2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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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 

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及其性質的問題。第一子題的爭點，乃夫妻間之贈與是否屬於

無償取得之財產？作答時，除了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之過程，也要說明夫妻間贈與之的問題。第

二子題為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的規定；考生只要知道法條的內容，自然輕鬆拿分。 

《使用法條》或《使用學說》 

民法第 1005 條、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、第 3 項 

【擬答】 

甲得請求乙分配 150 萬元之剩餘財產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
民法第 1005 條規定，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以法定財產制為

其夫妻財產制。題示甲、乙結婚時並未登記夫妻財產制，故依第 1005 條規定，甲、乙應適用

通常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。 

按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

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除因繼承、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或慰撫金外，其雙方

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所謂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，其原因事由包括夫妻離婚。 

另關於夫妻間之贈與是否屬於無償取得之財產？對此問題，學者間雖有不同見解，惟民法第

1030 條之 1 既未限制無償取得財產之範圍，且夫妻間之贈與較之於一般贈與，並無任何不同，

故夫妻間之贈與應解為屬於無償取得之財產，實務見解亦同（98 年台上字第 495 號判決）。 

題示甲、乙婚前並無任何財產，而甲於婚後取得且現存之財產為存款 100 萬元，乙則為以其

工作所得購買，價值 400 萬元之 B 屋。至於甲以其工作所得購置而贈與乙之 A 屋，依上開說

明，屬於乙無償取得之財產，故不列入其婚後財產。 

由於甲、乙並無債務，因此，甲、乙雙方婚後剩餘財產之差額為 300 萬元，故原則上甲得請

求乙分配差額之半數，即 150 萬元。 

丙不得代位甲向乙請求剩餘財產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
按民法第 242 條規定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

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，第一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

但已依契約承諾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依上開規定可知，甲對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除已依契約承諾或已起訴，例外得讓與或繼承外，

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一身專屬權，無移轉性，不得讓與或繼承，僅夫或妻有此項請求權。因此，甲

之債權人丙不得代位行使甲對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。 

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 

  未成年人為下列何者法律行為時，無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？ 

結婚之未成年人兩願離婚  

購買重型機車  

歲之未成年人所為之遺囑  

歲之未成年人用詐術使人信其有行為能力而訂立之買賣 

  下列何者並非物之成分，而是民法上獨立之物? 

生長於果樹上之芒果 建築於房屋中之鋼樑  

放置於試管內之動物胚胎 埋藏於礦山下之礦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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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列關於法律行為之敘述，何者錯誤? 

以直接發生或喪失身分關係為目的之法律行為，有適用民法總則編關於法律行為規定之可能性

  

以直接使某種物權發生得、喪、變更效力之法律行為，接為有因行為  

無處分權而為之直接使某種權力發生、變更或消滅之法律行為，在無特別規定之下，其法律效果為

效力未定  

以發生物種得、喪、變更為墓地之法律行為的效力，原則上不受物權變動之原因行為之無效，撤銷

或不成立之影響 

  下列關於民法財團法人之敘述，何者錯誤? 

財團法人對無代表權之董事之侵權行為仍須負連帶賠償責任  

於財團法人依法申請設立登記前捐助人死亡，捐助人之繼承人得撤回捐助人生前之捐助行為  

因情事變更，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時，主管機關得無庸斟酌捐助人之意思，逕行解散之  

遺囑捐助人之繼承人不論財團法人是否已經申請設立，均不得撤回其遺囑捐助行為 

 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期間起算之敘述，何者錯誤? 

請求權之行使有法律上之障礙時，消滅時效不開始起算  

附停止條件或始期之請求權，自條件成就時或期限屆至時起算  

請求權未定有清償期限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以權力成立時起算  

以不作為為目的之請求權，自義務人之不作為義務成立時起算 

  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,如有足以使義務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債務人

履行義務之特別情事,其後權利人再行使權利者,其所行使之權利發生何種效力? 

取得時效 權利失效 既判力之效力  情事變更之效力 

  甲將自己的二手車 A 出售予乙,約好 3 日後交車。孰料,締約後的隔天，丙因誤認 A 車為其仇家所有,

而縱火燒毀 A 車。下列敘連,何者錯誤? 

甲無須交付 A 車 

乙若已經交付價金,乙得請求返還  

乙若已經交付價金·乙不得請求返還  

乙若已經交付價金,乙得請求甲讓與甲對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

  下列何種侵權行為,甲、乙對丙不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? 

甲、乙兩人共同不法侵害丙之動產所有權  

定作人甲將招牌懸掛之事項交承攬人乙執行,乙未經甲指示,於懸掛時不慎砸傷丙 

甲 40 歲，乙 12 歲,兩人為父子,兩人練習棒球投球時:乙不償將球擲傷丙 

甲為靠行之遊覽車司機,乙為甲靠行之遊覽車公司,甲執行乙遊覽車公司交付載客業務時,甲不慎撞

傷丙 

  關於連帶債務之法律效果,下列敘述,何者錯誤? 

債權人得向債務人中一人,數人或其全體請求  

債權人得向債務人其中一人,請求一部或全部之給付  

債權人得向數債務人同時或先後請求  

連帶債務人得向債務人其中一人,對債權人有債權者,他債務人不得以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,主張

抵銷 

  甲欲出售其已居住 10 年之 A 屋,乙即向甲購買 A 屋，交屋後發現屋頂漏水，乙向甲請求負物之瑕疵

擔保責任。下列敘述,何者錯誤? 

甲若曾保證該屋絕無漏水,乙得向甲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 

乙得主張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 

因不可歸責於甲之事由,而發生漏水現象,甲仍應負擔瑕疵擔保責任  

當事人得以特約限制瑕疵擔保責任，但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時，其特約無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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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甲向乙購買 A 畫，乙隨即將 A 畫移轉給甲,約定 1 個月後支付價金。甲隨即又將 A 畫贈與給丙,並讓

與之。之後發現甲與乙之買賣契約無效,若甲為善意之當事人,下列敘述,何者正確? 

乙得以所有人之身分,請求丙返還 A 畫之占有  

乙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,向甲請求返還 A 畫時,甲應以相當於 A 畫之價額償還 

甲將 A 畫讓與給丙之行為成立無權處分  

依民法第 183 條有關第三人之返還責任規定,乙得請求丙返還 A 畫 

  甲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,20 年間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乙未登記之土地，在其土地上建築房屋,下列敘

述,何者正確? 

甲得單獨聲請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記  

乙負有與甲協同辦理地上權登記之義務  

因乙之土地未登記,故甲不得為地上權登記  

甲無須為地上權登記,係因時效取得地上權 

  甲、乙、丙三人分別共有 A 地,因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之方法,甲訴請法院裁判分割,下列敘述,何

者錯誤? 

法院得依請求,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  

法院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 

分割共有物之判決確定時,各共有人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 

各共有人持確定判決辦理登記後，始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

  甲向乙借新臺幣 1000 萬元，以甲所有之 A 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，嗣後甲將 A 地出租並交付於丙。

債務清償期屆至,甲無力清償債務。乙聲請法院拍賣 A 地，但因有租賃關係存在，故無人應買。下列

敘述,何者正確? 

法院僅得依乙之聲請,終止甲與丙間之租賃關係後拍賣 A 地  

法院得終止該租價關係後拍賣 A 地  

法院拍賣 A 地,甲與丙間之租賃關係得無條件隨時終止 

法院拍賣 A 地,甲與丙間之租賃關係自動消滅,無須法院終止 

  甲向乙貸款新臺幣(下同)180 萬元,以其所有之 A 地為乙設定第一次序普通抵押權：甲嗣後向丙貸款

120 萬元,以 A 地為丙設定第二次序普通抵押權：甲後來向丁貸款 60 萬元,以 A 地為丁設定第三次序

普通抵押權。若乙為丁之利益,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,而甲之抵押物拍賣所得價金為 280 萬元,乙、丙、

丁應如何分配拍賣所得價金?  

乙 100 萬元,丙 120 萬元,丁 60 萬元  

乙 120 萬元,丙 100 萬元,丁 60 萬元  

乙 115 萬元,丙 120 萬元,丁 45 萬元  

乙 135 萬元,丙 100 萬元,丁 45 萬元 

  下列關於普通地上權之敘述,何者錯誤? 

以在他人土地之下有工作物為目的,而使用其土地  

以在他人土地之上有工作物為目的,而使用其土地  

以在他人土地之上有建築物為目的,而使用其土地  

以在他人土地之上種植竹木為目的,而使用其土地 

  下列關於善意占有人權利義務關係之敘述,何者正確? 

善意占有人就占有物之滅失或毀損，如係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者、對於回復請求人僅以滅

失或毀損所受之利益為限,負賠償之責  

善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,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償還。但已就占有物取得孽息者,

則不得請求償還通常必要費用 

善意占有人，因改良占有物所支出之有益費用，於返還占有物時,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全額償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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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意占有人,應負返還孽息之義務,其孽息如已消費，或因其過失而毀損者,負償還其孽息價金之義務 

  下列關於收養要件之敘述,何者正確? 

夫妻收養子女時，應感共同為之。但夫妻間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,且未實質共同生活已逾 1 年者,

不在此限  

除夫妻共同收養外，一人不得同時為兩人以上之養子女。但成年收養者,不在此限 

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，得單獨收養  

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,應得他方之同意。但他方因重大疾病受輔助宣告、監護宣告，或因不名譽之

罪而受有期徒刑 7 年以上者,不在此限 

  法院因夫妻之一方之請求，得宣告採用分別取產制,下列敘述,何者錯誤? 

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  

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,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 

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 

夫妻難以維持共同生活,不同居已達 3 個月以上時 

  甲、乙為夫妻,乙生下丙女後過世。甲與丁女再婚後,丁收養丙。丙後與戊男結婚。丁於甲死後,依法與

丙合意終止收養關係,翌日丙死亡,下列敘述,何者正確? 

因丁與戊屬直系姻親,故不得結婚   

因丁與戊屬四親等旁系血親,故不得結婚  

因丙死亡,丁得與戊結婚   

因終止收養,丁得與戊結婚 

  關於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繼承之效力,下列敘述,何者正確?  

繼承權被侵害者,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應於知悉被侵害時起 3 年內,向地政機關請求回復之 

繼承,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,被繼承人遭遇特別災難,而失蹤逾 2 年以上者,亦同 

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,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,負清償責任  

繼承人自繼承開始前 5 年内,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贈與者,該財產皆應視為其所得遺產 

  下列關於應繼分之敘述，何者錯誤? 

父生前以其所有財產分給其子女,子女間受贈財產之多寡,父得自由決定  

民法規定之應繼分,限於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中個別財產之一定權利比例  

各繼承人對遺產所屬之各個權利義務,在分割之前仍有潛在物權之應有部分  

夫對於妻死亡時已繼承其遺產,夫其後再婚,而其遺產之繼承不因此而受形響 

  甲、乙為採分別財產制的配偶。甲死亡時留下新臺幣(下同)540 萬元,以遺囑全部遺贈給其好友,甲除配

偶乙之外,尚有父丙、姊丁,妹戊在世。丙合法拋棄對甲之繼承。戊就甲之遺產有特留分額為多少? 

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

  土地及土地上之房屋原同屬一人所有,而所有權人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,則房屋受讓人與土地所有

人間,依民法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内,有何種法律關係?  

普通地上權關係  租賃關係  

使用借貸關係  寄託關係 

  下列關於合夥人轉讓其股分之敘述,何者正確? 

無須經他合夥人之同意,得轉讓於第三人  

經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,得轉讓於第三人  

經他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,得轉讓於第三人 

經他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,得轉讓於合夥人中之一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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